
关于印发《湖北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攻坚提升
行动 年度考核评估细化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攻坚提升行动

专项指挥部：

按照湖北省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提升行动指挥部办公

室印发的《湖北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提升行动评估办法（试

行）》要求，为扎实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攻坚提升行动

年考核评估工作，现将《湖北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攻坚提升

行动 年度考核评估细化方案》印发给你们。请按照方案要

求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湖北省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攻坚提升行动专项指挥部

（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代章）

年 月 日



湖北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攻坚提升行动
年度考核评估细化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湖北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提升行动评估办

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现结合实际，制定湖北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攻

坚提升行动 年度考核评估细化方案如下：

一、考核评估对象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攻坚提升

专项行动指挥部。

二、考核评估内容

围绕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

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〔 〕 号）文件确定的

重点任务、工作目标、工作措施及工作成效，开展 年度工

作考核和评估。内容包括年度目标完成情况（ 分）、细化工

作方案（ 分）、组织调度（ 分）、检查督办（ 分）、工作

创新（ 分）和宣传报道（ 分）六个方面（详见附件）。所有

扣分上限以该子项最高分值为限，扣完为止。

三、实施步骤与时间安排

（一）制定方案。省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攻坚提升行动专项指

挥部起草 年考核评估细化方案， 年 月 日前将方



案下发至各市（州）专项指挥部及指挥部成员单位，并报省指挥

部备案。

（二）自查评估。 年 月 日前，各市（州）专项指

挥部按照本评估细化方案要求，对本辖区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

绿色发展攻坚提升行动的年度目标完成情况、细化工作方案、组

织调度、检查督办、工作创新和宣传报道等工作情况进行自查评

估，形成本地专项战役自评报告及自评表报省农业农村绿色发展

攻坚提升行动专项指挥部。

（三）专项评估。 年 月 日前，省农业农村绿色发

展攻坚提升行动专项指挥部依据本评估细化方案对各地专项行

动评估报告、评估工作自查表及相关佐证材料进行综合评估和考

核评价，必要时进行现场核实，按 优秀 良好 一般 三个等次，

确定各市（州）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攻坚提升行动等次，形成全省

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攻坚提升行动专题评估报告，报省指挥部办公

室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本次考核评估由省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攻坚提升行动专

项指挥部具体组织落实，各专项指挥部成员单位配合开展。

（二）各市（州）专项指挥部提供的所有材料应尽量提供正

式文件（原件及复印件），并为所有材料、数据的真实性负责。

请各市（州）专项指挥部及成员单位认真落实本方案各项要求，



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落实各项工作。

（三）发现评估工作中弄虚作假、严重影响评估工作进度的，

将直接判定为 一般 ，并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附件：湖北省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攻坚提升行动评估指南



附件

湖北省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攻坚提升行动评估指南






